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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
对人的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启示与实践指引

邹海贵，谭雅佳

南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４２１００１

摘要：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理论支撑。人的现代化内在

于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体现。马克思坚持

唯物史观，做到批判的运动与批判的形式相统一，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神秘形式”辩证法进行批

判，摒弃“绝对理念”的逻辑基础，确立现实性原则；扬弃“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确立活动性原则；克

服非历史化批判，确立历史性原则，赋予辩证法真正“合理形态”，从现实的意义上实现了对“神秘

形式”辩证法的超越，对推动人的现代化发展具有深刻的理论启示。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展

示了批判和革命的本质，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引：在人与自身关

系的统一中，促进人的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中，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生态理念；在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中，构建新型现代性社会关系，构筑民主、法治、平等、正义、开放

的现代性价值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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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
的现代化。”［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主体和发

展目标，都紧紧围绕“人”，人的现代化内在于

中国式现代化，两者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在中

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不是抽象的、孤

立的、片面的状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

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指归，是人的最高级发展形

态，而人的现代化发展形态是人的最高级发展

形态的一种前状态。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

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是对黑格尔“神

秘形式”辩证法的超越，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深刻的理论启示，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背

景下人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价值指向，也为破

除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现代化困境指明了实践

路径。

　　一、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对黑

格尔“神秘形式”辩证法的批判与超越

　　关于辩证法形态的研究，恩格斯指出，辩证
法的第一阶段是“希腊哲学”，在古希腊哲学的

世界观中体现出了辩证法思维，如赫拉克利特

的“流变说”、芝诺的“反证法”、苏格拉底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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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辩证法”等，但这些辩证法是原始的朴素的。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把整个自然的、历

史的、精神的世界看成不断运动发展的，揭示出

“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２］２２。黑格尔抽象

的、思维的辩证法使辩证法从“自发形态”上升

到“自觉形态”，但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头足颠倒

的。马克思以实践为武器对黑格尔“神秘形

式”辩证法展开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合理

形态”辩证法，是实践意义上的真正合理的辩

证法。“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

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

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

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

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

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

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

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２］２２马克思在批判

黑格尔“神秘形式”辩证法的基础上，对辩证法

的“合理形态”进行新的阐述，揭示出辩证法的

“合理性”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马克思

强调对现存事物的理解是在肯定与否定的统一

中的理解，而非绝对性肯定的理解，这就摒弃了

黑格尔绝对的、永恒的理念而上升到对一切现

存事物都将必然灭亡的理解；其二，马克思对黑

格尔理论的绝对性、永恒性进行批判，这意味着

一切现存事物是不断运动变化的，是具有历史

性的；其三，辩证法不崇拜任何永恒性、真理性

的事物，故它在本质上是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

的。显然，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与黑格

尔辩证法的“神秘形式”是相对应的，唯心主义

辩证法被笼罩在“神秘形式”中，唯物辩证法则

处于“合理形态”之下［３］。

马克思虽然肯定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有意

识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哲学家，

但认为黑格尔辩证法陷入了“神秘外壳”的窠

臼。黑格尔辩证法披上神秘外衣的根本原因在

于其建构的理论基础：其一，黑格尔辩证法是以

绝对的自我意识作为前提，而非以感性确定为

理论基础；其二，黑格尔辩证法虽然以自我意识

作为对象，彰显其主体的活动性，但是其活动性

原则深陷在自我意识之中而忽视其对象性的活

动；其三，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架构是主体－实

体，把现实的人理解为理念、精神，把现实的世

界理解为绝对理念的世界，这种理论模式让历

史运动成为抽象的、思维的历史。

１．摒弃“绝对理念”的逻辑基础，确立现实

性原则

黑格尔哲学精神的发展源于对宗教信仰的

批判，以反对传统基督教中人与神、天国与尘世

的对立。为了调和这种对立，黑格尔强调人的

主体性价值，提高人的主体性地位，提出了一种

新的民族宗教理论，借此黑格尔实现了信仰与

理性、超验世界与经验世界、天国与尘世之间的

内在统一。黑格尔把哲学的对象设立为绝对理

念或精神，把精神以外的现实世界看作自我意

识或精神的外化。黑格尔辩证法虽然凸显了人

的主体性，但其理论前提是绝对思维的结果而

非感性的事物，由感性确定性“所提供的也可

以说是最抽象、最贫乏的”［４］６４。当辩证法的理

论内容不是感性的、现实的事物与感性的、现实

的人的活动，而是把思维、精神当作现实的、感

性的东西的创造者时，那么，辩证法只能被看作

一种外在的思维方式，这种外在的思维方式不

是在现实的活动中寻求人的类特性，而是回归

主体意识或一种客观化的精神———神。在黑格

尔辩证法中，劳动活动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

是人的抽象形象，劳动活动的过程被看作意识

的自我产生与发展过程，因此，劳动是一种抽象

的、思维的劳动，劳动的主体不是现实的人而是

一种唯神者的存在物。

黑格尔辩证法理论始终无法逃出理念或精

神的牢笼，将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作为主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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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会抵达现实存在物的此岸，但是经过否定的

否定这一环节又回到自我意识自身，始终无法

真正地停留在现实性的世界。而费尔巴哈在克

服旧哲学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理论基础———“感

性确定”。费尔巴哈虽然让辩证法的理论基础

有了新的天地，但他无法解决思维与现实之间

的矛盾，由此陷入新的理论困境。马克思通过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证明了人“是为自己本身而

存在着的存在物”［５］１２２，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把自

己和动物根本区别开来，证明了人是感性的、现

实的并且从事的实践活动也是感性的活动。因

此，马克思借助对费尔巴哈“感性实在”的批判

达到“感性活动”，从而以感性确定为对象的观

点去批判黑格尔关于以绝对理念或精神为对象

的逻辑，成功实现了辩证法理论基础的现实性

转变。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理论基础实现对

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超越，把人的本质从神秘色

彩中脱离出来复归到尘世之中，从现实性的角

度并结合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揭示出人

的类特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生命活动的性

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特性，而

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５］５０。

马克思从现实性意义出发，通过这种有意识的、

自由的生命活动克服人的类特性异化，实现对

黑格尔以绝对理念或绝对精神作为逻辑前提的

批判，确立了以感性为基础的现实性原则，实现

了人与自身关系的统一。

２．扬弃“自我意识”的主体性，确立活动性

原则

黑格尔精神哲学从纯粹的绝对肯定的自我

开始即以绝对理念为逻辑基础，以绝对理念为

逻辑基础的精神哲学强调自我意识的主体活

动，通过绝对肯定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复归于超

验的抽象精神，以此反复循环形成一个抽象思

辨运动的“圆圈”。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揭示

了一个关于辩证法重要的理论结果———关于辩

证法的“活动性原则”。在纯粹思辨的运动过

程中，之所以在人异化后又能回归人本身的关

键，就在于对对象性的存在物的扬弃即否定之

否定，这体现出主体活动的创造性和能动性。

黑格尔认为，自我意识之外的一切对象或外在

的实体都是自我意识的外化或对象化，只有在

运动过程中不断地扬弃自身与自我意识之外的

一切异化，才能“产生其自身、发展其自身并返

回于其自身”［４］４４。换言之，意识的对象或现实

世界都只是意识的产物，或者说是对象化的自

我意识，所以由自我意识所设定的物是抽象化、

精神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内容是思维的运动

过程，在思维运动的过程中扬弃对象存在物与

自身的对象性特性，把这种对象性的存在物与

对象性特性当作自我意识或者精神的一种阻碍

和异化，这种对象性特性被认为是一种带有否

定性的、虚无的东西，且与人的本质即自我意识

是不相适配的。这就体现出黑格尔辩证法忽视

主体创造性原则的对象性，是主体自我意识的

抽象运动。“对象性”是指自身不仅是对象性

存在物，进行的活动也是对象性的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

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

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

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

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

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

的活动”［６］２０９。简言之，人必须认识到自身是自

然界的一部分，才能创造或设定对象。这是因

为：首先，自然界的物质资料是人生活的基本条

件，人依赖于自然界；其次，自然界为人进行对

象性活动提供工具、物质材料等。总之，对象性

的存在物之所以能够进行对象性活动并创造对

象，关键在于其本身具有对象性的属性，如果存

在物没有属于自己的自然界，它就不是自然存

在物；存在物本身的规定性不包含对象性，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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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所进行的对象性活动

就不能在现实意义上被称作“对象性活动”。

人的活动是具有超本能性和超越物种限制的自

觉性和普遍性。人既是自在的存在物，也是自

为的存在物，人所进行的对象化活动可以让自

然界打上“人”的烙印，人的本质力量同时也对

象化为客观物质。因此，马克思基于对象化活

动克服了黑格尔形而上学的、主客二分的思想

病症，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基础的超越，

确立了在主体性（对象性）基础之上的活动性

原则。

３．克服非历史性批判，确立历史性原则

马克思通过批判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内

在性原则确立了主体创造性原则的对象性，

“对象性”的提出表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的

矛盾不在于理论自身而是陷入历史性的困境

中。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是‘精神’在各

种最高形态里的、神圣的、绝对的过程的表

现”［７］，所有的历史是精神的历史，一切的历史

活动是精神活动的历史。由此，在黑格尔辩证

法中，历史运动被当作纯粹的思维运动，现实的

人与现实世界被看作纯粹思维的运动结果。纯

粹的思维运动侧重的是“绝对肯定的否定之否

定”过程：以绝对自我为根基，经过“否定”环节

来设定异己的存在物即实体，最后在“否定之

否定”这一关键环节克服异己存在回到思维本

身。从黑格尔的思辨运动过程中，我们能够看

到他的否定辩证法是人的自我意识发展的活

动，通过抽象的思辨运动肯定自我意识的存在。

虽然这种思维运动彰显了人的意识与确定了人

的存在，但他“唯一知道并且承认的劳动是抽

象的精神劳动”［６］２０５。黑格尔通过回归自身的

“对象性活动”赋予辩证法的“历史性原则”，让

思维形式的历史性穿上抽象的、神秘的、非批判

的外衣。黑格尔抓住了人的本质是劳动，在他

的思辨辩证法中，劳动活动是主体意识或精神

的外化，而人的劳动发展史就是人的社会发展

史，所以在黑格尔精神世界中人的历史活动也

是抽象的、思辨的。

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理论最大的病症归

因于非历史性的批判，认为解除辩证法神秘性

的根源就在于，通过“现实的劳动”确认人———

现实模式中对象即自然本身的存在，这个“自

然本身”指的就是历史，因为“正像一切自然物

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

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６］２１１。马克

思认为，人的本质是在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存在方式与一切社会

关系是在劳动活动中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人的

历史不仅是人的劳动生产史，也是人及其社会

形成发展史，在历史活动中实现人与社会关系

的统一。

总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

核”的改造，表明“颠倒”不是简单地将“头”和

“足”倒置过来，其实质是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

理论基础，即真正认识到“合理形态”与“神秘

形式”的差别与“神秘外壳”和“合理内核”的含

义，从本体论上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彻底否

定。“神秘形式”包含着“神秘外壳”和“合理内

核”两个方面，对其的颠倒不是简单地将“合理

内核”从“神秘外壳”中剥离出来，而是在实践

基础上将二者融合在一起并赋予其唯物主义性

质。辩证法的“合理形态”的建立，重新确立了

辩证法的理论基础———建立在感性基础上的现

实性原则、建立在主体性基础上的活动性原则、

建立在对象性基础上的历史性原则。这三个原

则的建立，使我们在“颠倒”意义上真正理解马

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对黑格尔“神秘形式”

辩证法的超越，使辩证法不再局限于思维观念

中，而是被赋予现实性和力量，彰显了马克思辩

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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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人

的现代化发展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完成了对黑格

尔“神秘形式”辩证法的批判，并运用其对资本

主义社会中存在的矛盾进行了批判，揭示出资

本主义社会必然消亡和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实现

的规律。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揭示出

人的存在方式与社会形态的演变具有内在一致

性：其一，以人的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前资本主义

社会形态；其二，以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资本

主义社会形态；其三，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

础的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一定意义上，马克

思“合理形态”辩证法可以理解为关于人的存

在和人的发展的学说，其革命本质的最终目的

是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有利于实现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和推动社会形态的演变，人的现代化

可以被看作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态的当代表

达。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眼中的“人”是抽象

的、思维的、脱离社会属性的人，而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６］５０１。

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人的现代化不是抽象

概念，而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把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作为价值指归。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

会属性来看，人的现代化状态应该是达到人与

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内在统一，即人与自

身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

在三者的统一中推动人的现代化发展。具体而

言，可以说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断从“家庭人”

走向“社会人”、从“熟人”走向“公共人”、从

“经验人”走向“知识人”、从“知识人”走向“智

慧人”的演进升华的历史过程［８］。

１．现实性原则：确立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

实践性根本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确立了

以感性确定性为基础的现实性原则，拒斥了黑

格尔辩证法以“绝对主体”为前提的理论基础，

揭示出以感性活动为根本的人的存在方式，让

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劳动回归到现实，不仅证

明人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的劳动而非抽象劳动，

也揭示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类属性。类属性即自

由自觉的活动或感性活动，其内含着“有意识

的”特性，表明人除自然属性外，还有精神层面

的属性，人是一个矛盾体，人的存在是自然性与

精神性的辩证统一。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中，

精神属性不仅包含着理性的概念，更体现出人

的情感、目的、期望等非理性因素。

马克思不但接受了费尔巴哈关于对象是感

觉对象和认识对象的观点，而且更重要的是把

对象作为人的改造世界活动的确证［９］。如此看

来，马克思通过对象性活动使得人的本质力量

对象化为现实的、感性的东西，他不仅解释和认

识了世界，更强调去改造世界即现实的活动。

因此，在现代化背景下，以现实性原则指导人的

现代化发展则体现为：我们知道人的自由自觉

活动彰显出人的类本质，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

满足人的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与实现人的现代化

发展，这符合人的类属性。或者说，“类”特性

指一切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不是一种生存

手段，根本目的是发展人自身，为实现人的现代

化发展所进行的一切生命活动的根本目的是促

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确立了人的现代化

发展的实践性根本。通过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

实践活动，揭示出人的类特性，在人与自身关系

的统一中促进现代人的全面发展，为人的现代

化发展奠定能力和素质基础。因此，马克思对

黑格尔辩证法理论前提的超越，确立了人的现

代化发展的实践性根本，使理论与实践在现实生

活中统一起来，在现实的活动中把人的类属性复

归于人本身，满足人自身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能

力和素质，进而推动人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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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活动性原则：揭示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

对象化前提

在黑格尔思辨的辩证法中，创造主体的

“对象性”缺失使实践活动丧失了其对象性的

规定与对象性的前提。创造主体的对象性缺失

导致所进行的活动不是对象性活动，把现实的

世界或者自然存在物视作自我意识的衍生物或

派生物。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理论基础进

行批判，建立以主体性（对象性）为基础的活动

性原则的理论基础既彰显了主体的创造性、能

动性，又表明主体的活动也是对象性的自然存

在物的活动，这为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确立了

对象化的前提。

马克思指出，“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

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５］５０。或者说，人之所以

成为人最关键在于人不仅可以按照自己的尺度

进行创造活动，还能按照除人以外任何物的尺

度进行创造活动，而动物只能在自己物的尺度

内进行活动。那么，在对象性活动中推进人的

现代化发展，既要遵守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又

要能动地实现自身目标，这就强调人将自身与

促进人的现代化的需求视为具有对象性属性的

对象，并在利用自然规律和自然资源实现人的

现代化发展目标时，必须遵循自然界的客观规

律和人类自身的发展规律。一方面，人在顺应

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基础之上，获取并利用各种

自然资源作用于对象性活动中，实现“人的现

代化”这一目标；另一方面，意识到人本身是自

然存在物，人自身与发展自身的需求也是自己

意识或意志的对象，能动地把人自身与实现

“人的现代化”需要作为感性活动的对象，创造

出我们理想的对象性产物。总的来讲，只有本

身具有对象性属性的存在物才能进行对象性活

动，这种对象性属性的内涵是指既能够遵守并

把握客观规律，又可以能动地进行对象性活动。

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不仅

强调人的主体性即能动性，还重视主体的对象

性即客观性，在主体性基础上建立活动性原则

的理论根基，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揭示出对象化

前提，这就表明我们在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的

同时，更要注意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３．历史性原则：明确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

社会性基础

黑格尔辩证法理论的非历史化批判使得人

及其社会发展史迷失在“抽象的精神劳动”的

迷宫里，黑格尔把人的本质视作在“抽象的精

神劳动”而非“现实的劳动”中所形成的一切社

会关系，把人及其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作“宗教”

“精神”等非现实的产物，而把人的历史看作这

些非现实世界的附属品或派生物，这就导致人

丧失了作为“历史的人”的社会性基础。马克

思认为，人所从事的感性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

关系中进行的，而社会关系是在现实的实践活

动中产生的。

马克思在现实的劳动中重新确认了人的本

质及其存在方式，褪去了人在历史方面的神秘

性，指出人及其社会关系是在劳动活动中生成

与发展的，人真正的历史就是人的劳动史，应该

把现实的劳动发展史当作历史运动的对象。以

对象性为基础的历史原则揭示出历史才是人真

正的自然史，是人的社会关系及其社会形成和

发展的活动史，为人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社会

性基础。现实的人通过劳动这一介质与他人在

社会中形成各种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形成后又

反过来影响和制约人的行为。马克思指出，人

的发展形态随着社会形态的发展而分为三个阶

段：人的依赖性阶段、物的依赖性阶段、人的自

由个性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社会

关系主要是通过对人的依赖体现出来，社会关

系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日常言行被许多

的封建礼教、家族利益关系和血缘、地缘关系等

约束，这些就体现出传统的社会关系具有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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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封建性、宗法性、宗教性等特性；资本主义的

社会关系通过对物的依赖表现出物化性、个人

主体性、不平等性、阶级性、封闭性等。在中国

式现代化背景下，人的发展形态正由对物的依

赖性阶段逐渐转向人的自由个性阶段，人的社

会关系也超越传统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社会关

系，演变成具有“中国式现代性”属性的新型现

代性社会关系。因而，人的现代化不仅是自然

属性的现代化，更是在实践活动中实现各种社

会关系的现代化。同时，人与社会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内在一致性，人在劳动中实现自身发展

需求的同时也推动社会的发展。显然，人的社

会关系史与社会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类历史的发

展，人的自由和解放也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

最终价值目标。马克思对黑格尔的非历史化批

判，为辩证法建立了新的理论基础———历史性

原则，使人的世界及其社会关系回到人身上，实

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提

供了理论指引。

　　三、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人

的现代化发展的实践指引

　　中国式现代化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

态文明“五位一体”的现代化［１０］，是超越西方资

本主义现代化的一种新的现代化范式，其始终

以发展依靠人民和发展为了人民为价值导向，

其是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本，其是人本逻辑

而非资本逻辑。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是马

克思主义的终极价值指归，人的现代化发展样

态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形态的阶段性形态，人

的现代化过程也即人的现代性构建的过程。马

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为中国式现代化背景

下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实践指引。

１．在人与自身关系的统一中，促进人的能

力和素质全面发展

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以现实性原则

作为理论根基之一，确立了人的现代化发展的

实践性根本，在实践性中扬弃了人与自身关系

的异化，揭示出人的本质属性是“类”属性，人

与自身的关系在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过程中实现

了统一。作为“类存在物”的人所进行的一切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的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人的自

由全面发展，因此，我们在促进人的现代化发展

中要侧重于丰富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新时

代，丰富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的关键在于全

面提升人的能力和素质。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

化进程中，人与自身关系的异化使人的现代化

发展逐渐地走向“片面化”和“单向度”。马克

思指出：“在现代，物的关系对个人的统治、偶

然性对个性的压抑，已具有最尖锐最普遍的形

式。”［１１］５１５由此可见，从人与自身关系的统一中

分析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现代人的应然状态，

这种状态应是摒弃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中人

的片面性、物化性发展后重视人的能力和素质

全面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背景下的

“单面人”只是形式上的独立，实际上人的各种

关系依附于物，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被利益

关系的外衣所包裹，人的精神世界朝着畸形的

形态蜕化。显然，西方资本主义的“单面人”不

能全面地发展自身。

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的现代化发展

最重要的是促进人的能力和素质全面发展，全

面丰富人的独立性和自由个性。现实的人的解

放内蕴了人的自由个性的生成和发展。马克思

指出，“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

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１１］３３０，这是“单面人”跃

迁为“自由个性”之人的必然路径。在实践中

要不断推进解放人开发人的各项活动，破除一

切束缚人的能力和素质充分发挥的观念和体制

机制，推进教育、人才、科技等体制机制变革，培

育创新精神，开发每个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

马克思指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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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人的素质既需要丰富的精神世界作为引

导，也需要以厚实的物质经济为基础，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品质。

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一方面，应勇立第四次

工业革命的潮头，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

发展，解决物质需求的矛盾，以富裕的物质生活

来支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能力

和素质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应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弘扬以爱

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

的时代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涵育心灵、塑

造现代人格，构造属于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２．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中，构筑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

马克思“合理形态”辩证法扬弃黑格尔“自

我意识”的主体性，建立了活动性原则的理论

根基，揭示出人的对象性属性与实践活动的对

象性前提，并表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

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

起来的”［１３］。换言之，人的存在与自然的存在

具有内在一致性，人与自然是辩证统一的矛盾

体，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

在，通过对象性活动作用于自然，从而消除人与

自然之间的鸿沟，在人与自然关系的统一中构

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反观之，如

果在推动社会和人发展时，忽视自然界的生态

环境等于慢性自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就是以

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推动现代化的发展，资

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一种对生态环境毁灭性破

坏的模式，无限开发自然资源使得自然资源接

近枯竭，给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逆转的人为灾

难。资本主义反生态的生活生产方式形成了消

费主义，人们对物欲的追求远远超过本身合理

的生活需求，甚至更极端的是消费象征了人的

身份地位而导致人的物欲无限膨胀。总之，在

人的现代化过程中，需要自觉抵制资本主义反

生态的生产方式、极端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建

立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持在以人为中心的

前提下，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是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我们借助科技创新的

力量自觉建立中国人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

式，为人的现代化发展提供可持续的生存资源

和舒适宜人的生态环境。构筑绿色健康的生产

生活方式包括绿色生产力和可持续的生产方

式、合理的消费方式、科学的绿色治理体系三个

方面。其一，绿色生产力和可持续的生产方式

可以节约自然环境资源，通过创新开发绿色低

碳的新能源和生产生活产品，减少有限的自然

资源使用，给自然界调整恢复的时间。其二，合

理的消费方式引导人们产生理性、健康的消费

观念，在日常生活中展现理性、绿色的消费行

为，节约能源资源。其三，科学的绿色治理体系

可以保障形成可持续的生产方式，以及引导人

们形成合理、健康的消费观念。总之，在中国式

现代化进程中，从生产、消费、治理三个环节构

筑中国人绿色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培育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在人与自然的辩证

统一中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

３．在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中，构建新型现

代性社会关系

不同的社会历史形态所呈现的社会关系是

具有历史性的。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

判，最重要的一点在于通过建立历史性原则让

人的社会关系复归于尘世之中，并表明：“不管

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

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２］１０。因此，马克思

在历史性原则中明确了人的现代化的社会性基

础，实现人与社会关系的统一，为构建新型现代性

社会关系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现时代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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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人的现代化是指与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相匹配

的人的发展程度［１４］，换言之，人的现代化发展程度

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形态具有同步性和一致性。马

克思辩证法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平等的社

会关系，揭示了资本的形而上学本质。马克思指

出：“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

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２］８７７－８７８资本主义的社会

关系相对于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有历史的进步

性，但它是依赖于物的关系，是资本逻辑主导的

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资本主义导致了人

与社会关系的异化，使得人的社会关系被商品

化和物化，导致人们陷入了社会关系被“物”所

遮蔽的困境，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关系被物与

物之间的平等关系所掩盖。

从本质上来讲，人的现代化就是人的社会

关系的现代化，构建具有“中国式现代性”属性

的新型现代性社会关系对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

具有内在性意义，这是因为现代性与现代化一

体两面，是现代化发展的内在依据和本质属性，

“中国式现代性”具有现代性的普遍属性，同时

又具有超越西方现代性的独特属性。“中国式

现代性”属性的新型现代性社会关系的构建包

含民主性、法治性、平等性、正义性、开放性、包

容性和创新性等多重特征，彰显了人的现代化

发展的多重指向。其一，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中，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

会，构建真实民主与科学法治辩证统一的新型

社会关系，以更加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

法治体系提升人民民主、法治的现代性价值理

念；其二，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坚持

公有制主体地位，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坚持利用与管控资本的辩证统一，贯彻

共享发展理念，实现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正义，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与先进生产关系的协调中构

建公平正义的新型社会关系，培育人们平等、正

义的现代性价值理念；其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历史进程中，坚定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坚持马

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顺应世

界现代化发展的潮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进中华文明深入

发展，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新型文化关系的进

程中培育人们开放、包容和创新的现代性价值

理念。由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

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现代转型，必将构建出

具有“中国式现代性”属性的新型现代性社会

关系，也即“中国式人的现代性”，全面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背景下人的现代化发展，真正实现

向社会人、公共人、知识人、文化人和智慧人的

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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